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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法令說明會

責任編輯：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 709 專案辦公室 |

協會網站簡報下載 台北都更解壓說FB

【重要聲明】
 法令如有修訂依政府主管機關發布為準 
地方法規現行條文未修訂前，倘與中央法令牴觸處者失效。
 法說會係由社區15人連署申請辦理，旨在提升民眾對於法令規定與實務推動的認知。
    概與民間機構在社區推動的私權整合作業無任何的關聯。

更新內容 : (P.33、34)危險建築物575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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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月辦理

都市更新法令與業務輔導案提供市民服務項目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執行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公開、透明」更新資訊平台

協助市民認知與暸解更新法令與實務的連結

出席社區
法令說明會

駐更新處
法令諮詢

都市更新
系列講座

每月最後一個
禮拜三(解壓說館)

or 社區民眾
15人連署申請

上班時間
09:00-12:00
13:30-17:30

5-9月辦理

講座場地請依協會網站及FB最新發布資訊為準

都市更新再生學苑
教育訓練

駐解壓說館
法令諮詢

每週四
18:3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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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專屬網站
網
站
傳
送
門

許多課程資訊都在上面喔！快點進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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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須報名，現場簽到即可參加！
      現場提供50個座位，期待與大家見面~~

定期「法令說明會」 - 每月最後一個禮拜三在解壓說館與您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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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 115年度活動預告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 709 專案辦公室編輯 | 通案版 | 115年第3版 66

臺北市都市再生教育訓練 115年度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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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壓說諮詢工作站

◠◠◠▾ 諮詢工作站資訊▾ ◠◠◠
諮詢時間：每週四 晚上6:30-9:00

                  (國定假日未提供服務)

諮詢地點：台北都更解壓說概念館

(台北市中山區明水路397巷26弄5號)

交通方式：捷運文湖線大直站3號出口

服務型態：一律採現場諮詢 (現場無電話呦)

自主更新諮詢工作站
  在「解壓說」為您服務喔 !

 「都市更新第一哩路」該怎麼走?

 籌組更新會、會務運作有那些細節要注意?

 自己研究「公辦都更7599」總是霧煞煞?

如果你有以上問題，那就快來「解壓說概念館」吧

這裡有最專業的駐點人員替你解答

我們星期四解壓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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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處提供法令諮詢與資訊服務
一、專業人員諮詢服務

 蒞處洽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法令諮詢櫃檯(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松山－新店捷運線「南京復興站」2號出口

 電話洽詢：(02) 2781-5696 按 3093

二、社區法令說明會(15人連署自備場地)

 下載申請書 :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便捷服務都更停看聽-臺北市都市更新參與注意   

事項民眾申請辦理都市更新說明會申請表格

三、臺北市自主更新諮詢工作站

 蒞處洽詢：每週四晚上6:30 ~ 9:00 台北都更解壓說概念館(臺北市中山區明水路397巷26弄5號)

文湖線「大直站」3號出口正後方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都更犯罪聯合查緝執行小組」
24小時投訴專線：02-23111816 (更新日期：108.07.19) 
投訴電子信箱：formosa@mail.moj.gov.tw   
投訴郵政信箱：台北郵政14-128號信箱

 臺北市刑警大隊：(02)2381-7263。(24小時電話)

更新案倘有黑道或暴力恐嚇威脅之情事，請逕洽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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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周遭居民意願 組成推動小組
諮詢政府&專業機構
了解法規、都更課題

認清社區推動
存在的問題點

評估更新推動主體
(委託實施者/更新會)

建商 更新會

都更常見迷思 : 都更只能等建商來嗎 ?

居住安全人人有責，保護自己的家園，可以主動出擊!
所有權人辦理都市更新可採取之策略 : 

自助人助

自己的都更，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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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各案不同的因素

影響分配
的要件

地價 基地之路段、區位、土地使用分區

造價 更新成本高低

地主期待 建材要求、坪數需求……

地主提供更新前房地 實施主體提供更新成本

營建費用顧問/技師費

容獎相關費用 其他

分配觀念 : 權利變換分配基礎來自地主&實施主體 更新後價值應由地主&實施主體共同分配

更
新
後
銷
售
總
價

更
新
成
本

地
主
分
回

依
專
業
估
價
師
估
價

都更重建成本多寡

會影響地主們

可分回建物的比例

影響一坪換一坪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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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是什麼?

Ans : 指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程序，在都市計畫範圍內，實施以下 

3.維護

加強土地使用
、建築管理

2.整建

改建、修建
充實設備

1.重建

整棟拆除重蓋

法令
依據

1.都市更新條例
2.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及相關子法
3.地方政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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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推動程序

劃定更新單元

核准

擬具事業概要 擬訂更新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計畫

(可併送或分送)

核准
核
定
發
布
實
施

聽
證

公開
展覽
30日
公辦

公聽會

權
變
小
組
審
查  

 

幹
事
會
審
查 

更
新
審
議
會

如達概要、事計報核同意比率
→ 劃定與概要/事計得一併申請 100%同意

&無爭議免辦

(複審)

專案 條件 審議時程(工作天) 

168專案 100%同意
&無爭議

協議合建 6個月審議通過
權利變換 8個月審議通過       

150專案

 100%同意
 無爭議
 協議合建
 符合原則性規定
 容積獎勵明確
 無涉範圍疑義
 無涉自提修正

150日審議通過

公展
15日

公辦
公聽會

原
則
召
開
一
次

( 

無
複
審 )

專
案
小
組
審
查幹事、小組

書面審查

於
審
議
會
確
認
專
案
小
組
審
查
決
議

優先審理，優先排會

為加速都更推動，市府推出兩專案以縮短都更審議程序!

一
般
程
序

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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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更新單元 

判斷住家是否位於公劃更新地區1.
 公劃更新地區是政府為了都市機能等需求劃設，鼓勵範圍內的建物盡快辦理更新事業。

1) 都市更新地區
範圍，通常會
包含數個街廓

更新地區外，實
施者可依地方法
規劃定更新單元

2) 由所有權人根據政府公劃更新
地區(或自行提出申請)，劃定
出可單獨實施都更事業的範圍
，但此範圍仍應符合北市都更
自治條例§12之面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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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12公告申請劃定更新單元之面積條件(如下圖)

 並符合臺北市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建築物及地區環境狀況評估標準

 除以上規定外，還有其他檢討事項，詳見「其他檢討」QRcode

劃定更新單元 

如果住家不在公劃更新地區，仍可以申請 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2.

環評標準 其他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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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更實施主體

民間股份有限公司

EX.建商 更新會市政府

實施者 負責整合更新單元內所有權人、擬訂事業計畫、

進行權利變換意願調查、土地相關權利協調&處理等

籌組發起
由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過

半數或7人以上發起籌組，並

由發起人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請

政府設有
更新會補助

核准
6個月內

召
開
成
立
大
會

推動都更實施解
散
及
清
算

30日

申
請
立
案
核
准

召開會員大會
&理事會

更新會辦法

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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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方式

協
議
合
建

需全部所有權人同意，按照彼此認定

之價值比率，由地主提供土地、建商

提供資金合建(可視為共同投資)並只

提送事業計畫送審即可。

契約會直接寫明所有權人
跟建設公司如何分配的條件
 合建契約書是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的合意，不是

«都市更新條例» 規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審議事項，所

以應由當事人間基於司法自治原則、契約自由原則

，自行協調處理，簽署合建契約致生私權爭議，應

遵循司法途徑解決。

權
利
變
換

需取得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同意比率

門檻，由專業估價師進行更新前後價

值估價，並經市府審查，由審議會審

決，認定更新前後價值。

權利變換類似『以物易物』的概念

 要重建的各土地、建物所有權人等，還有實施者

跟出資人，「分別」提供土地、建物、權利或資

金參與都更。

 而都更完成後，大家會依照所提供土地、建物等

「更新前」的權利價值比率或「出資額度」，分

配「更新後」的土地、建物或權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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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計畫應表明事項(都更條例36條)暨報告書要點

事業計畫是什麼?

背景及現況

辦理緣起

更新單元介紹

實施者

- 範圍現況
- 都市計畫
- 土地管制

- 法令依據
- 計畫目標

設計內容

容積獎勵

建築設計/土地使用

- 申請項目
- 獎勵額度

費用計算

財務計畫

拆遷安置計畫

- 更新成本
     提列項目

- 租金補貼
- 拆遷補償

選配原則 風險&保固

- 風險控管
- 保固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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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主
分
回

實
施
者
分
回

權利變換是什麼?

更新成本(共同負擔)
都市更新條例§51 
實施者先行墊付更新成本

全額，計畫核定後由
    權利人折價抵付。

願意參與者
依更新前

權利價值比率分配

不願
參與者
依更新前
權利價值
領補償金

更新後總價值=地上房屋+地下停車位

 建築工程費用
 權利變換費用
 容積移轉費用
 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
 貸款利息
 稅捐
 管理費用

Q : 更新成本有什麼?

Q : 實施者提列成本有依據嗎?

更新成本需依提列標準提列，

且須經政府審議後核準，

以保障地主權益。

提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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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試算範例



無
法
共
同
指
定
，
實
施
者
指
定
一
家
，
其
餘
二
家
公
開
、
隨
機
方
式
選
任
估
價
者



實
施
者
與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共
同
指
定
三
家
以
上
估
價
者
協
助
估
價

更新前權利價值評定

計算權利價值比率 

更新前全更新單元之資產總額：8億元

甲的資產總額：1200萬元

甲的權利價值比率：1.5%

更新後
土地及建物
價值評定

更新成本
(共同負擔)

共同負擔(更新成本)：10億元

甲需負擔：10億元× 1.5%=1500萬元

更新後價值分配及選屋申請
選屋期限不得少於30日

重複或未申請者-公開抽籤選配

差額價金找補

更新後總價值為25億元；甲選了2150萬元

甲的應分配價值：25億元× 1.5%=3750萬元

甲分配3750-負擔成本1500= 淨值2250萬元

甲實際可獲得的價值：2250萬元

甲獲得之找補現金：2250 - 2150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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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程序
都更
條例

更新單元

私有部分人數 私有部分面積
土地 合法建物 土地 合法建物

依謄本登錄加總數值扣除公有地權屬及都更條例§24各款

事業概要 §22 更新單元 逾 50%

事業計畫

權利變換
§37

公劃
更新地區

主管機關
公開評選

逾 50%

公有土地面積超過單元50%者免取得私有土地建物同意

迅行劃定 逾 50%

優先劃定 逾 75%

非公劃更新地區單元 逾 80%

例外規定(無論公劃與否) - 逾90% 

都市更新的優點-多數決(同意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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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民眾參與都更，在符合特定公益性及對都市環境貢獻之前提下，

各更新單元可依基地特性&建築規劃設計，選擇不同的容積獎勵項目&額度

都市更新的優點-容積獎勵

部分北市容積獎勵項目部分中央容積獎勵項目

都市更新

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

北市都更

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

地方獎勵
上限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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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

註 : 

如
依
此
獎
勵
上
限
額
度
建
築
，
則
不
得
再
申
請

都市更新的優點-容積獎勵

但都更容積獎勵 設有獎勵上限，依各基地條件有不同的規定 :

(法容+法容50%)

法定
基準容積

法定基準容積
50%

(原容+法容30%)

原建築
容積

法定基準容積
30%

(原容+原容20%)

原建築
容積

原建築容積
20%

(擇一)

一般情形 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
且其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基準容積

(原容+原容30%)

原建築
容積

原建築容積
30%

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或
耐震能力不足明顯危害公共安全

都市更新條例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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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賦減免 項目 內容規定

地價稅
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都市更新事業實際施工期間) 免徵

更新期間可繼續使用 or 更新後二年 減半

房屋稅 更新後二年 *如二年期間內未移轉，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延長至喪失所有權止，
但以十年為限(107/12/28前已屆滿二年者不適用)。

減半

土地
增值稅

以 權利變換 實施

1.以土地或建物抵付負擔者
2.應分配土地未達最小單元面積，改領現金者

免徵

1.依權變取得之土地或建物，更新後第一次移轉
2.不願參加，領取現金補償者 減徵40％

因 協議合建 辦理產權移轉時(原所有權人與實施者)，經主管機關同意亦如上減免

契稅
以 權利變換 實施

以土地或建物抵付負擔者 免徵

依權變取得之土地或建物，更新後第一次移轉
減徵40％

因 協議合建 辦理產權移轉時(原所有權人與實施者)，經主管機關同意亦如上減免

都市更新的優點-稅賦減免優惠&補助

都市更新條例

§67 

經費補助 都更條例 

臺北市協助民間推動
都市更新事業經費補助辦法

1. 都市更新會籌組立案及規劃費補助

2. 補助對象：都市更新會或申請籌組都市更新會之發起人。

3. 補助上限580萬元

    (1) 設立都市更新會：80萬元

    (2) 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各以250萬元為上限且各不得逾申請總經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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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危險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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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專案係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114年05月09日_府都規字第11430273291號函_修訂臺北市防災型都市更新細部計畫案計畫書

2.針對基地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且範圍內合法建築物經評估ID值小於0.35或於耐震設計規範發布前(63年2月15日)領有使照之建築物，給予基準容積30%之危險建築容積獎勵，部分案件經都更

審議會同意，容積獎勵上限得超過基準容積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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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屬本府列管公告「須拆除重建」之海砂屋
、紅黃單或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且經
劃定更新地區者。

2. 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物所有權人數，或合
法建物戶數意願 超過50% 。

3. 倘申請基地範圍內「已辦理自辦公聽會」者
，為避免延宕重建期程，不予受理申請。

申請資格

危險建築物575專案計畫



社團法人臺北市都市更新整合發展協會 | 709 專案辦公室編輯 | 通案版 | 115年第3版 34

申請流程

❶受理申請 ❷方案評估 ❸徵求出資者

公告列管須
「拆除重建」海砂屋

符合申請資格之社區自行整
合意願超過 50%後，由申
請人代表向市府提出申請。

市府就迅行劃定更新地區範圍提
供建築、財務草案，並向社區說
明，第二階段意願達 75%。

符合第二階段資格者，由本府
同意臺北市住宅及都市更新中
心擔任實施者並啟動
公開徵求出資者作業。

※ 方案評估意願調查時間為1個月。
      第二階段意願未達75%、第三階段公開徵求出資者作業流標者，1年內同範圍不得再申請本計畫。

危險建築物575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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